
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

102年 1月 11日科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使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學生校外實習之運作制度化，

特設「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實習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

會)，研議及規劃本科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事項。 

第二條  本會由專任教師組成委員 4人，由科主任擔任主任委員，課程負責教

師、實習負責教師及四、五年級導師共同擔任委員組成之，以學年度計

算，任期一年。 

第三條  本會工作執掌如下： 

一、校外實習單位審查及考核。 

二、校外實習單位選填分發作業。 

三、校外實習作業流程諮詢。 

四、審議校外實習相關問題。 

五、研議校外實習相關事項。 

第四條 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；必要時得聘請業界代表、學生及相關人士列

席會議。 

第五條  本會開會時須 1/2(含)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 2/3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
第六條  本會之決議，須提交本科科務會議審議。 

第七條  本設置辦法經本科科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